
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政府 2022年度
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

为进一步加强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力度，提高

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质量及监督实效，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

文件管理规定》《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，经区

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建立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年度立项计划制

度。现将我区 2022 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年度立项计划公

布如下：

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项目

序号 文件名称 起草单位 计划时间 管理事项类别 备注

1 关于进一步支持龙湖区企
业上规上限的若干措施

龙湖区
发改局

2022年
2 月

发展改革 修订

2 龙湖区关于推动“工改工”
工作的若干奖补措施

龙湖区
工信局

2022年
7 月

自然资源-
土地

新制

3 龙湖区鼓励消费类企业发
展若干措施

龙湖区
商务局

2022年
8 月

商务 新制

4
龙湖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
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试行办
法

汕头市生
态环境局
龙湖分局

2022年
8 月

生态环境 新制

5 关于印发龙湖区公益慈善
助学工作方案的通知

龙湖区民
政局

2022年
11月

民政 新制

6
龙 湖 区 新 型 产 业 用 地
（MO）项目产业准入资格
认定细则（暂行）

龙湖区
发改局

2022年
12月

发展改革 新制

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项目

序号 文件名称 责任单位 计划时间 管理事项类别 备注

1
关于印发龙湖区高新技术
企业奖励办法（2021—2022
年）的通知

龙湖区
工信局

2022年
11月

科技
实施
后评
估



《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政府 2022年度
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》解读

一、制定依据

（一）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

（二）《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

（三）《关于在区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的区政府工作报告任

务实施方案》

二、制定目的

为进一步加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力度，增强行

政规范性文件的前瞻性和权威性，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质量

及监督实效，不断提高法治政府建设能力和水平，探索建立区政

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年度立项计划制度。

三、有关内容

龙湖区司法局牵头组织区有关单位统筹研究各线条各领域

年度工作计划，同时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立项建议，经报区政府同

意，形成 2022 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单位应严格按计划执行，不得随意超越计划制定区政府行

政规范性文件；因特殊情况确需增补或者调整立项计划的，应当

按程序报经区政府同意方可补办立项。


